[bookmark: _GoBack]北京交通大学2021年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始终瞄准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依托信息、管理和交通科学与技术等优势特色学科，通过智力支持、人才保障和专业服务，全面参与了高速铁路建设、城市轨道交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等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创性重大成果，为服务国家交通、物流、信息、新能源等行业以及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支撑和引领国家、行业和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7年学校正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围绕优势特色学科，重点建设“智慧交通”世界一流学科领域。近年来学校在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学科排行榜中稳步提升，在U.S.News世界大学排行、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中进入500+。4个学科入围THE世界大学学科排名，7个学科入围U.S.New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8个学科进入QS世界顶尖学科，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位列上海软科世界一流学科第一，工程学进入ESI前1‰，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社会科学进入ESI前1%。系统科学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连续四次蝉联全国第一。2020年底智慧高铁系统前沿科学中心获国家正式立项建设。
2021年，根据教育部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有关精神，我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简称“学测”）成绩，通过材料审核和综合评价，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择优选拔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具体办法如下：
一、报名条件 
1、拥护“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2、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所持证件均在有效期内）。
3、参加2021年学测，且成绩达到以下等级要求：
①语文科目达到前标级；
②英文、数学科目均达到顶标级；
③社会或自然科目达到前标级，其中报考理工类专业参考自然科目成绩，报考文史类专业参考社会科目成绩。
4、品行端正，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和专业录取标准执行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二、招生专业和名额
申请者可在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中选择三个专业作为志愿，招生专业目录详见附件1《北京交通大学面向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专业一览表》。招生名额视具体生源情况而定。
三、报名及注意事项
申请者须在2021年4月22日前（以邮件邮戳为准），将申请材料寄到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信封上注明“台湾学生申请”字样，同时将电子版彩色扫描件发送至bjtuzs@bjtu.edu.cn，电子邮件标题为“2021年台湾学测申请**” （*为申请人姓名）。申请材料不完整或填写不全、逾期未收到电子邮件或书面材料，均视为无效报名。所收材料概不退回。申请材料包括：
1、北京交通大学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学申请表（下载附件2，并按要求填写完整，贴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2、《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的影印本；
3、2021年学测成绩通知单影印本（含报名序号），须加盖所在高中公章或经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确认；
4、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原件（下载附件3，并按要求填写完整）；
5、其他能展现申请人能力的材料（仅限高中阶段的材料。例如高中阶段的获奖证书、参加学科竞赛、科研活动等等）。
四、选拔及录取
1、选拔。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依据学测成绩及其他申请材料，择优确定参加考核的申请人名单。同时对申请人的学测成绩等信息进行核查。考核的安排将另行通知。请持续关注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同时也将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请申请人随时留意报名时留下的电子邮箱，进行考核确认。
2、录取。经查验、核准申请人学测成绩后，根据学测成绩和考核情况择优确定预录取名单。预录取名单将在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公示。公示无异议，学校报送教育部考试中心及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审核，审核通过后办理录取相关手续。录取通知书将于8月上旬发出。
五、入学及在校管理
被北京交通大学录取的学生应按照录取通知书指定的时间来学校报到。具体事宜请参考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出的《北京交通大学新生入学须知》。
台湾学生的管理遵照我校本科生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六、学费和其他费用
台湾学生学费与大陆学生相同，与大陆学生同住，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收取，收费标准与大陆学生相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往返家庭居住地和学校的旅费及医疗保险等各项费用自理。
七、其他
1、依据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工作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工作。学校招生监察办公室将严格监督，监督邮箱：jwss@bjtu.edu.cn。
2、我校不收取任何申请、考核费用。
3、我校不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开展招生相关工作。
八、联系方式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3号    邮政编码：100044
电话：（8610）51688441         传真：（8610）51688421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https://zsw.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主页：https://www.bjtu.edu.cn
九、本简章权属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
网址：https://zsw.bjtu.edu.cn/article/index/id/1459/cid/51.html

